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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工作简况 

1、任务来源 

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《国家标准委关于下达<招标采购代理服务规范>

等 408 项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》（国标委综合[2017]114 号），中国轻工业

联合会提出的 21 项国家标准制定计划，通过国家标准委批复获得立项。本项目

名称：《冰球运动用防护装备 第 2 部分：滑冰者头部防护的要求和试验方法》，

计划编号：20172593-T-607。本标准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和中国文教体育用品协

会组织编制工作，主要起草单位为肇庆博涵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公司、XXXXXXXX

等，并由中国轻工联合会归口。 

2、目的和意义 

随着我国冰球运动器材产业的升级和发展，冰球运动爱好者对自身体质提

升、运动安全、以及冰球运动器材产品的品质保证等，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随

着科技的进步，先进生产工艺的普及使用，以及冰球爱好者对冰球头盔产品要求

的提高，冰球头盔行业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和提升，需要有更完善的标准体系来规

范冰球头盔产品的生产及其品质保障，因此引入国际标准以适应新时代冰球头盔

产品生产的要求，对我国国家标准体系进行更新和完善、对冰球运动爱好者的运

动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 

3、主要工作过程 

根据中轻联综合发[2018]64 号文要求，中国文教体育用品协会于 2018 年 3

月 27 日发出征集起草单位的通知中文体协字[2018]021 号文，并于 2018 年 4 月

20 日在江苏张家港召开了《21 项国家标准的研讨会》，对报名参与标准起草工作

的单位进行通报，初步确定了后续的时间规划安排。 

起草（调研、草案）阶段：中国文教体育用品协会组织于 2018 年 7 月 18

日在北京召开了冰雪器材 11 项国家标准的启动会，确定本标准的主笔单位和起

草小组成员单位；确定本标准为等同采用 ISO 国际标准，对 ISO 10256-2：2016

进行翻译，并作为本标准草案第一稿；进一步规划了后续时间安排，确定了肇庆

博涵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公司负责本项标准的翻译和修改工作，以及编制说明的起

草工作，并作为本标准草案第二稿；标准起草小组对此第二稿进行了讨论，汇总

意见后于 2018 年 8 月 31 日形成了征求意见稿，经组长审核后报至秘书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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征求意见阶段： 

审查阶段： 

报批阶段： 

二、国家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

1、标准编制原则 

本标准结构和内容编排等依据 GB/T 1.1-2009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：

标准的结构和编写》的规定编写。 

本标准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ISO 10256-2:2016《Protective equipment for use in 
ice hockey -Part 2: Head protection for skaters》,技术内容与国际标准一致，同时

充分考虑我国的技术法规和标准体系，以及企业实际生产和使用中的需求。 

本标准等同采用国际标准，综合了企业和用户的利益，体现了本标准的先进

性、科学性和合理性。 

2、标准主要内容 

本标准在内容和技术内容上与 ISO 10256-2:2016 保持一致，共有 8 章，3

附录，5 图视。 

本标准规定了冰球头盔的要求和试验方法，其中技术内容主要包括冰球运动

中使用的头部护具的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。 

主要技术差异 

本标准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国际标准 ISO 10256-2:2016《Protective 

equipment for use in ice hockey -Part 2: Head protection for skaters》,技术内容与国

际标准一致。 

为方便使用，本标准做了如下编辑性修改： 

1）按照 GB/T XXXX-2 对编排格式进行了修改。 

2）用小数点“.”代替小数点“，”。 

3）用“本标准”代替了“本国际标准”。 

4）删除了 ISO 10256-2 的前言。 

5）本标准的术语与定义参照了 GB24429-2009 的词汇。本标准起草的同时，等

同采用 GB24429-2009《运动头盔-国标 词汇》的国家标准，本标准参照了该标

准中的规定。 

6）对部分词汇的通俗易懂性更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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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主要试验(或验证)的分析、综述报告,技术经济论证,预期的经济效果 

目前我国没有冰球头盔的相关标准。冰球头盔产品品质及冰球者使用安全的

重要功能单元，而头盔孔位穿透测试又是其关键，明确提出冰球头盔孔位的测试，

具有重要的意义，对冰球头盔的生产、设计、研究和应用均起到重要的指导作

用。 

本标准的制定，为冰球头盔的生产和检测提供了依据，有利于统一和规范冰

球头盔的技术性能要求和检验测试方法，为提高冰球头盔质量提供有力的技术依

据。 

四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 

本标准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国际标准 ISO 10256-2:2016《ISO 10256-2:2016

《Protective equipment for use in ice hockey -Part 2: Head protection for skaters》,

技术内容与 ISO 10256-2:2016 保持一致。使我国冰球头盔的标准与国际标准接

轨，具有先进性。 

本标准为国际一般水平。 

五、与有关的现行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

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充分考虑国内相关的法规要求，结合了冰雪器材行业尤

其是冰球头盔产品的特点。本标准与有关的现行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协

调一致。 

六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

无。 

七、国家标准作为强制性国家标准或推荐性国家标准的建议 

建议本标准的性质为推荐性国家标准。 

八、贯彻国家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

本标准为新制定，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 6个月后实施。 

九、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

无。 

十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

本标准立项时项目中文名称为“冰球运动用防护装备 第 2 部分：滑冰者头

部防护的要求和试验方法”，项目英文名称为“ISO 10256-2:2016《Protective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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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quipment for use in ice hockey -Part 2: Head protection for skaters》。为了与我国现

有的冰雪器材类国家标准保持协调一致，起草组根据冰球头盔产品在国内外的实

际使用及其在我国的习惯性产品名称，结合正在起草的等同采用 GB24429-2009

《运动头盔-国标 词汇》的国家标准，对标准名称中的引导要素和主体要素进行

了更正性翻译。起草组一致同意将中文名称修改为“冰球运动用防护装备 第 2 

部分：滑冰者头部防护的要求和试验方法”。 

 

 

 

 


